
 

 

 

 

 

 

 

 

 

 

 

 

 

 

 

 

 

 

 

 

 

 

 

 

 

 

 

 

 



臺灣鮪延繩釣協會  

印度洋作業管理辦法修正說明暨建議會議紀錄 

 

一、時間：107年 1月 17日（星期三）上午 10時 30分 

二、地點：本會一樓會議室 

三、主席：林皆得 理事長       紀錄：楊建一 

四、出席人員：本會印度洋會員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吳明峰 科長、謝銘煇 技正、陳姿雅 小姐、楊庭婷 小姐 

五、工作報告: 

1. 由漁業署針對本次印度洋即將公告的法規修正內容

進行宣導說明，並以投影片解說法規注意事項。 

2. 會員提問，針對第 18條船身標識被觀察員舉報，

漁船尚有其它五處地方可供身份認定，不應只有一



處不清楚即處份。 

經漁業署回覆，雖僅一處標識不清，但經觀察員舉

報，我國在國際上則新增一筆缺失，故仍請業者務

必確認所有標識皆符合標準。對於未來被舉報是否

達裁罰的標準，將酌予考量標識不清之處實際情況

來決定。 

3. 會員提問，有關第二十九條一般組漁船二十噸配額

未列入法規中。 

經漁業署回覆，一般組漁船雖未列入規定中，但仍

以二十噸大目鮪配額為準。 

4. 會員提問，建請恢復四小時一次船位抽測回報頻

率，對於法規中「主管機關得視財政狀況酌予補

助」應更改為「主管機關應全額補助」，否則未來

新增費用將可能轉由漁民負擔。 

經漁業署回覆，經費必須視國家財政支出，將盡力

以持續性編列預算補助本案方式。 

5. 會員提問，在一小時抽測頻率下，船位斷訊 4次視

為當天故障，實務上這種狀況很容易發生，導致累

計 15日將會被漁業署命令進港的情況。 



經漁業署回覆，此仍針對可能入侵他國領海或越

界，在關鍵船位無法回傳或斷斷續續，而同區漁船

卻沒問題情況下之防範措施。對無爭議之漁船，將

盡量以連續 15日為標準。 

6. 第六十九條，經重大違規處份高風險漁船不得進行

海上轉載部份，因處份已經執行完畢，而且海上轉

載為重要的作業方式，在運搬船皆有觀察員的情況

下，應同意海上轉載。 

經漁業署回覆，海上轉載仍為漁船作業權利問題， 

國際上認為海上轉載造成管理漏洞，故對重大違規 

之漁船將有其限制，以凸顯海上轉載漁船皆合乎規 

範且合法性作業。 

六、建議事項： 

案由一、印度洋海上轉載漁船於船艏欄杆處加掛船身標示牌，以 

利海上轉載觀察員做為船艏標識之輔助認定工具。 

說 明：針對印度洋漁船在海上作業船艏標識因風浪腐蝕或 

與運搬船靠近磨損，而國際組織觀察員經常僅針

對船側一邊不清晰就提報，忽略另一側與船尾字

體清晰之認定標準，由於屢屢遭到舉報無法妥善



解決，造成漁船諸多困擾，建議仿效部份漁業合

作國在給予合作編號時必須加掛於船艏上側欄杆

處，並避免遮蔽原規定之船身標識做法，船長得

以經由輔助看板向觀察員作為說明不列入缺失，

建議印度洋從事海上轉載的漁船右舷上方欄杆

處，以不遮蔽原船艏標識為原則，在欄杆上方加

掛書寫英文船名以及 CT編號之標示板 

決 議：如說明通過，並於實施後是否可為運搬船觀察員

接受，並減少被舉報之情況，將實施成果提供漁

業署做參考。 

案由二、建請開放印度洋一般組漁船申請增加 10公噸大目

鮪配額。 

說 明：由於印度洋已實施黃鰭鮪配額管制，使得可捕撈

之魚種大幅限縮，漁船經營困難。為調節同漁區

其他可利用之魚種，以維持漁民基本作業成本，

對一般組漁船有需求者得申請增加 10公噸大目鮪

配額，以彌補黃鰭鮪設限之後所造成之衝擊。 



決 議：建議漁業署得比照 106年度，辦理印度洋一般組

漁船如電子漁獲回報系統回報率達百分之 70以

上，可向漁業署申請增加大目鮪 10公噸。 

案由三、為協助漁民作業上之時效性，對假日期間海上轉

載、缷魚及漁業合作等項目，漁民得向漁業署所設

立之二十四小時監控中心提出申請，受理審查作

業。 

說  明：由於漁船在國外作業時，因國內例假日申請漁業合 

作審查或海上轉載造成不便，或因連續假期無法受 

理造成漁船正常作業延宕，導致損失，建議對於海 

上轉載、缷魚及漁業合作審查有時效性之申請作 

業，於例假日時得由漁業署所設立二十四小時監控 

中心執行，以利合法之漁船順利從事作業，對於事 

後如有不法作業，仍可由現行漁業法規處置。 

決  議：考量新政府政策對於協助人民拼經濟之承諾上，建 

請漁業署考量監控中心在二十四小時監控功能上， 

更能對漁民真正在意之作業時效及成本上給予協 

助，以實質佳惠漁民。 

七、散會：下午 12時 50分 



臺灣鮪延繩釣協會  

太平洋作業管理辦法修正說明暨建議會議紀錄 

 

一、時間：107年 1月 24日（星期三）上午 10時 30分 

二、地點：本會一樓會議室 

三、主席：林皆得 理事長       紀錄：王亮鈞 

四、出席人員：本會太平洋會員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王文英 科長、程予 技士、楊克誠 先生、李妍臻 小姐 

五、工作報告： 

1.由漁業署針對本次太平洋即將公告的法規修正內容進

行宣導說明，並以投影片解說法規注意事項。 

 



2.針對法規內容業者提問，如一經開始卸魚，同批當日

無法完成，並延至 4、5日後，應如何處理。經漁業

署回覆，卸魚預報提出並經同意後，預報卸魚日期及

後三天都可卸魚，同批卸魚之漁獲物，以卸魚起始日

第一天為準。 

 

3.另會員提問，有關以裝貨櫃運送至下一港口的魚貨，

在貨櫃到下一港口到港及缷貨日期不確定下，應如何

辦理貨櫃缷售前三日預報。經回覆漁獲自國外港口缷

下前三日呈報缷魚預報，在裝櫃後經由貨櫃輪運送到

目的港口卸貨櫃前三日僅需通知漁業署預定的貨櫃船

到港時間及港口名稱，貨櫃起岸並完成通關後五個工

作天內繳交卸魚聲明書即可。 

 

4.會員提問，已多次反應國際標準船位回報頻率由 4小

時一次，為何執意改為 1小時回報一次，況且在海

象、衛星訊號盲區，訊號差導致無法傳送情況下，又

調高回報頻率及斷訊認定標準，將增加漁船船位回報

系統被判定斷訊、故障，造成困擾問題。經回覆船位



回報頻率改為 1小時回報一次除管理考量外，頻率提

高對漁船如在海上有意外狀況，可更精準掌控漁船位

置，通知鄰近船隻提供協助的安全問題；本要求除歐

盟考量取消黃牌重要依據之一外，目前泰國、美國、

及部分歐盟國家都以一小時為回報頻率。如遇颱風等

狀況導致沒有收訊，漁業署也會做特殊考量，不會故

意為難漁民。政策實施之後將以實務情況持續檢討改

進。 

 

5.會員建議，希望增加薩摩亞的阿皮亞港口為我國指定

卸魚港口。經漁業署回覆，漁業署已洽薩摩亞，但目

前因薩摩亞尚有內部問題仍待解決，須等薩國進一步

消息確定後再做決定。 

 

六、建議事項： 

案由一、建請船位抽測回報頻率由 4小時一次改為 1小時

一次之增加費用，全額由政府補助。 

說 明：修正法規中文字「主管機關得視財政狀況酌予補

助」應更改為「主管機關全額補助」，否則未來



將可能新增費用轉由漁民負擔。經漁業署回覆，

經費必須視國家財政支出，將盡力以持續性編列

預算補助本案方式。 

決 議：懇請持續每年編列預算全額補助以避免增加漁民

負擔，或回復 4小時一次抽測頻率。 

 

案由二、建議政府成立救難船，協助拖救海上意外漁船。 

說 明：宜蘭縣政府漁業巡護(救難)船宜安六號於 2007年

啟用，協助拖救發生意外漁船。屏東東港、小琉

球地區漁船數眾多，卻沒有類似救難船資源，有

時於巴士海峽作業發生引擎故障等狀況，海巡巡

護船無法協助拖救，只能聯絡友船停止作業前往

支援，但漁船終究不是專業救難船，建議應成立

專門救難船隻以達到即時救援。 

決 議：屏東縣為漁業重鎮，建議屏東縣政府比照宜蘭縣

政府成立漁業巡護救難船，以就近協助屏東籍作

業漁船。 

 



案由三、建議漁船電子漁獲系統如故障，可在該航次暫時

使用手動回報，待進港修復後才能再次出港作業

即可。 

說 明：依現階段規定「漁船電子漁獲回報系統，當航次

故障累計十五日以上者，主管機關得命令漁船立

即停止作業，限期直航返回指定港口修復電子漁

獲回報系統」。考量遠洋漁船出海作業時間長，

甚至整備一次在海上作業會長達 6個月才回港，

如因電子漁獲回報系統故障進港，作業整備物資

及來回水路油料浪費，造成漁民重大損失。況且

漁獲統計尚有船上紙本記錄以及傳真手動回報可

以補足。  

決 議：建請漁業署考量如說明原因，同意於電子漁獲回

報故障時，可使用傳真回報漁獲方式解決，並待

漁船進港後須修復後才能再次出港作業。 

 

七、散會：下午 12時 50分 

  

 



報導外籍船員在我國船上工作實際情況之正面宣導影片

「海上漁人」，請會員可於本會索取 DVD廣為宣傳 

 

近年來外籍船員在我國船上工作情況引起大家高度關

注，為替我國漁船導正實際良好形象，漁業署特別拍攝一

部有關我國籍船長與外籍船員實際平時相處過程，可讓外

界大眾更加了解我國漁船與外籍船員良好的互動關係，以

及在工作上是密不可分的夥伴，已分送各界參考，另請有

興趣之會員可向協會索取 DVD光碟。 

 

 



財團法人中央廣播電台製作閩南語、英語、印尼語廣播節

目提供船員收聽 

 

為關懷我國周邊海域及印度洋作業之船員，漁業署委

託財團法人中央廣播電台製作閩南語、英語、印尼語三種

語言廣播節目，內容包含我國、菲律賓及印尼的新聞，資

訊，歌曲等節目，利用雙語進行詞彙教學，以及目前我國

相關政策宣導，詳細廣播資訊如下： 

1. 播出時間：為 107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止，台灣時

間晚上 7點至 8點。每周日、一、三、五首播，每週

二、四、六重播。 

2. 頻率：12100kHz(以

短波收音機收聽) 

3. 播放範圍：臺灣、

孟加拉灣、蘇門答

臘、斯里蘭卡、印

度半島西側等周邊

海域(如圖) 

 



漁業署公告 107年度太平洋年度總配額及各捕撈漁船之

單船配額 



 

太平洋各區示意圖 



印度洋鮪類委員會(IOTC)目前尚未通過公海登檢措施 



日本加強周邊經濟海域取締作業設立「漁業取締本部」 

 

根據我國駐日本代表處函文通知，由於日本近期周邊

海域外國漁船違規作業情況日漸嚴重，尤其北韓漁船在日

本海附近更是明顯違規作業影響到日本漁民，為維持漁業

秩序加強取締非法漁船，日本成立「漁業取締本部」，將

會針對日本周邊海域嚴格執法，強勢處理違規外國漁船。 

 

         

 

日本取締船(出處:日本水產廳)產

廳) 


